
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
一

纪念董必武同志

吴大 羽 曹 为 谭玉轩

今年三月五 日
,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全国人民爱戴

的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董必武同志九十五诞辰
。
四月二日又是他老人家逝世五周年

。

爪必武同志的一生
,

是坚持革命的一生
。

他对党
、

对人民
,

忠心耿耿
,

始终不渝
,

把毕

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
他对建立和发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
,

对推翻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夺取人民

民主革命的胜利
,

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

都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
。

在这里值得着重指出的是
:
董必武同志还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一位杰出的

领导人
。

他在几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中
,

曾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权建设和

法制建设
。

全国解放前
,

他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

最高人民法庭庭长
、

工

农监察委员会代主席
、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

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

解放后
,

他又历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

政务院副总理
、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

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

董必武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对我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
, “区心沥血

,

立下了不

朽的功勋
。

董必武同志历来强调政权和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

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工作
。

一九

四八年八月
,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前夕
,

董必武同志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
,

华北

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
前奏和雏型

” 。 “
我们这个人民代表大会

,

表现

了我们解放区的政权是革命的政权
,

是人民的政权
,

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
。 ”

((( 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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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凡引自本书的语录
,

一律只注页码 )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

后
,

他根据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的情况
,

非常重视区
、

乡政权的建设
,

指示华北民

政部派了一部分工作人员
,

选择几个乡作典型试验
。

他还领导制定了区
、

乡两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区
、

乡政府组织条例草案
,

规定由区
、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区
、

乡人民政府
。

一

九四八年十月
,

他又召集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干部在河北平山县开会
,

总结政权建设的

经验
,

并在十月十六 日人民政权研究会上
,

作了题为 《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间题》 的重要讲

话
。

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

运用无产阶级的

国家观
,

总结我国的经验
,

对我国政权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

他首先强调夺

取政权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废除旧法统建设新的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

他依据
“

国家是一

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气第 , 页 )
,

革命的根本 l’ed 题是政权问题等基本原理
,

论述



了中国兜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
,

要想推翻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

治
,

建立新的没有人压迫人
、

人剥削人的政治经济制度
,

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

一

首先必

须夺取政权的道理
。

因为只有夺取了政权
,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废除旧法统
,

建设起自己

的新的政权
,

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实现出来
。

董必武同志还进一步指出
: “
不是一

得到政权
,

就能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 目的
。

我们要想为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

还要采

取许多步骤
,

做许多事情
,

… …我们得到这个政权之后
,

一定要维护这个政权
,

巩固这个政

权
,

发展和建设这个政权
,

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第一个门坎
,

这是第一个步骤
。

气第 6一 7页 )

董必武同志深刻地阐述了政权的性质
,

’

指出决定政权性质的基本因素是什么人掌握政权

和执行什么样的政策
。

我们的政权是
“ 以无产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

包括民主

爱国人士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政权气第 7 页 )
,

因此也就必须采取对反动阶级
、

反动派实

行专政
,

对工人阶级
、

农民阶级
、

其他劳动人民以及民主爱国人士实行民主的政策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权的基本制度
。

全国解放后
,

我们对贯彻执行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

采取了由解放初期各界代表会议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

议
,

再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逐步发展的做法
。

董必武同志对这一制度和做法十分重视
,

曾派政法委员会干部去北京
、

山西
、

察哈尔
、

河北等省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

总结研究政权

建设各个发展过程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

特别是一九五一年
,

当全国土地改革将基本完成的时候
,

董必武同志又亲自抓华北第

一次县长会议的召开
,

着重就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进行讨论和安排
。

他指出 : “

我们

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

它的特征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

工农联盟为基础
,

团结各民主阶级

的政权
。

这就是说
,

就多数人统治少数人
,

就工人阶级为领导
、

工农联盟为基础
,

就人民代

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诸基本点来看
,

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
。 ”

(第 28 页 ) 我们

的政权所以具有这种优越性
,

是由于它直接与亿万人民相联系
,

集中人民群众无限的力量

和智慧
,

以进行革命和建设工作
。

董必武同志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基本制度
, “

我

们国家有很多制度
,

如婚姻制度
,

税收制度
,

司法制度
,

军制
,

学制等舞i ,

但这些制度都只能

表示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面
,

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

活的全面
,

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
”

(第 30 页 )
, “

我国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

会是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出来的
,

不是倚靠从前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
。
人民代表会议

或人民代表大会一经宣告成立
,

它就可以相应地制订各种制度和法律
,

而其他任何制度则

必须经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

或它所授权的机关批准
,

才能生效
。 J, (第 30

页 )
。

董必武同志还指出
,

人民代表大余是最便利于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
,

是按照

巴黎公社
“ 议行合一

”
的原则建立的

,

既是立法机关
,

同时也是工作机关
。

它是最民主的最

好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
,

也是防止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的最好办法
。

董必武同志

十分强调要开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
。

他指出
“
因为人民代表会议如果开得好

,

就能广泛地动员人民起来管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事务
,

就能使广大人民积极地和我们一

道去完成当前诸般工作任务
,

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能监督我们的工作
,

批评我们工作的缺

点
,

以便及时加以纠正
。

所以我们说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是顺利完成诸般任务的关

键
。

,’( 第 25 页 )
“
各地如能开好人民代表会议

,

人民代表会议就能更好地推动各种工作
,

并

有可能纠正我们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
、

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等恶劣作风厂(第 32 页 )

董必武同志还着重指出
: “ 目前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应以开好县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



关键
。
因为县以上的省级人民代表会议

,

一般都开得好 ;县以下的嘿
、

乡级人民代表会议数

目太多
,

上级领导不易照顾得周到
。

如能开好县级人民代表会议
,

那对开好区
、

乡人民代表

会议就能起模范和领导的作用
。

气第 30 页 )开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弓「
,

必须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

董必武同志还多次批评那种不重视开好人民代表大会或

人民代表会议的错误现象
,

严肃地批评了那种所谓
“

人民代表会议不起作用
,

可有可无
” ,

“ 人民代表会议不如干部会顶事
力 ,

把人民代表会议和干部会议混合着开
,

变成
“

一揽子会
”

的错误想法和做法
。

他指出
: “
人民代表会议不是

`

可有可无
, ,

应当是只许有不许无
,

只

许一次比一次开好
,

不许不开或少开
。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

气第 33 页 )
“
人民

代表会议是政权机关
,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
,

干部会仅是推动工作的方式
。

不能把这两

个会合在一起开
。 ” (第 34 页 ) 任何削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做法都是削弱我国的墓本制

度和政权机关的行为
,

这是不能允许的
。

主必武同志还阐述了党和政权的关系问题
。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 民的领导核心
。

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 “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
,

中

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工人阶级的领导便是经过它的先锋队来实现的
。 ”

(第 36

页 )
“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

人民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不可能建立 ; 建

立了
,

也不能维持和巩固起来
。

,’( 第 3 7页 )所以
,

要加强政权建设
,

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

女副可力口强党对政权的领导呢 ? 董必武同志认为: “
党领导着国家政权

。

但这决不是说党直

接管理国家事务
,

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
。

斯大林同志说
: `

党是政

权的核心
。

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
。 ,

( 见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版 1 40 一 1 41 页 )这就是说
,

党领导着国家政权
,

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天

发号施令
,

党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应当理解为经过它
,

把它强化起来
,

使它能发挥

其政权的作用
。

强化政权机关工作
,

一方面是党支持政权机关
,

另一方面是政权机关在受

了党的支持之后就会更好地实现党的政策
。

叹第 37 页 )
“

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

不应把兑

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
。

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

工作
,

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
。

,’( 第 3夕页 )为了加强党的领 导
.

他指出
。 “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
: (一 )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

予确定的指示; (二 )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
,

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仔二

(三 ) 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 (党与非党的 ) 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
。 ” (第 3 7一 3 、

页 )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

确定在当年召开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 乡
、

县
、

省 (市 ) 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
,

并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

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
。

董必武同志于同年二月六日
,

在人 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发言时指出
: “
人民权利的充分发挥

,

将更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

史提高

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
,

使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更加完备
,

更加巩固
,

使

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的实现也就更加有了充分的保障
。

气第 46 页 )“ 普选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

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

通过它的实行
,

就可以吸引全国人民进一步以主人翁

的自觉来管理国家政权
,

从而百倍地加强我们的国家机关
,

吏加有力地… … 完成大规模的

国家建设计划
。

气第 48 页 )紧接着就从政法委员会机关抽调干部到济南市进行试点
,

总结



经验
。

董必武同志一贯重视政权建设
,

并且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

法同国家机器一样
,

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专政的重要工具
。

董必武同志依据马克思

主义关于法的理论
,

总结了我国从 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法

制工作的实践经验
,

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
,

是他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不

朽功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
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
除了必须以国家的

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
,

他们还必
.

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

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目 。

①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制 定

为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

建立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秩序
。

无产阶级同样必须

建立和健全自己的法律制度
。

董必武同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
,

在论及法制在政

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就曾指出 :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 “
建立新的政权

,

自然

要创建法律
、

法令
、

规章
、

制度
。

我们把旧的打碎了
,

一定要建立新的
。

否则就是无政府主

义
。

如果没有法律
、

法令
、

规章
、

制度
,

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 ? 因此新的建立后
,

就要

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
。 ”

(第 10 页 ) 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是有效地打击敌人
,

保护

人民
,

巩固政权
,

发展和建设政权的需要
,

同时也是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

法

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被经济基础和通过经济基础反映出来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

反过来法又对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重大

的作用
。

社会主义的法是国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工具
。

在一九五

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

董必武同志指出
: “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视经济建设

工作是完全正确的
,

但是
,

没有政治法律工作的加强和发展就不能保障我们的经济建设
,

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 刀并指出: “

现在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
,

我们的宪法

已经公布
,

今后不但可能而且必须逐步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

以便有效地保障国家建设和

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 ”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

,

而社会主义法制又是社会

主叉民主的保障
。

人民只有掌握了政权
,

才能通过国家机关把自己的阶级意志宣布为法

律和制度
。

社会主义法制要由人民来制定
,

要靠人民来实现
。 “

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

建立健全的法制
,

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
。

气第 134 页 )

董必武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关于法的理论
,

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

经验
,

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法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而且在革命实践活动中
,

积极从事革

命法制的建设工作
。

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
,

董必武同志在湖北领导革命工作时
,

即

曾针对湖北省土豪劣绅破坏革命的反动行为
,

提出和制定了 《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

《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董必武同志于一九三四年担任

中央苏区最高人民法庭庭长时
,

曾亲自主持审判过贪污分子
。

一九兰六年董必武同志任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时
,

在他从事的大量工作中最突出的是镇压了土匪叛乱
,

安定

了社会秩序
,

镇压了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
,

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他直接参与了《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地改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各项重要法律
、

法令的制定工作
。

随后又直接参与了《 I
一

!
,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3 卷
,

第 3 78 页
。



的制定工作
。

同时为了使我国的法律日趋完备
,

董必武同志一方面大力收集和研究社会

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
、

民法
、

诉讼法 ; 一方面对我国建国以来的法制工作进行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亲自指示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搜集
、

整理了大量的惩治反革命以及其

他刑事典型案例
,

为制定我国社会主义刑法
、

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作了充分准备
。

实践证明
,

在董必武同志主持和参加下制定的各项法律
、

法令
,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

董必武同志在总结人

民民主法制的基本经验时指出 : “

我国能够彻底胜利地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迅速有效地

通过和平道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

人民民主法制发挥的力量是最重要因素

之一
。 ”
并指出了我们的法制之所以有力量

,

是因为
:
一

、

它是在摧毁旧法制的斗争中产生

的
。

一九五二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严格地批判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
,

划清了新旧

法制的界限
,

建立和发展了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法制 ; 二
、

它是适应国家建

设的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

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由简而繁

地发展和完备起来
,

因而有效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
、

由」
二

我们的法制贯彻了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的原则

,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人民斗争的经验
,

无隔阂地反映了人 民的意见 ; 四
、

我们的法制汲取了本国历史上和外国的一切对人民有益

的经验
,

并具有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的特点
。

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科学论述和大以

的实践活动为进一步完备我国的法制
,

实现
“
有法可依

,,
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
,

是打击敌人
、

惩罚犯罪
、

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
。

它的任务是运 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能
,

通过对具体的刑事案件
、

民事案件的审判来

达到为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 目的
。

为了准确地完成以上任务
,

必颊

建立起科学的审判制度和公安
、

检察
、

法院三者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正确关系
。

一九五一年在董必武同志主持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和

在此基础上经过发展和提高于一九五四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

把

我国人民法院过去成熟的经验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

使人民法院办事有章可循
。

这对于

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

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保护公民的合

法权利和保障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

一

首先
,

在公
、

检
、

法的关系上
,

比较严格地执行了侦查
、

起诉和审判分工的法律程序
,

发挥了公安
、

检察和法院互相配合

而又互相制约的积极作用
。

它要求刑事案件在法院审理前经过公安机关侦查
,

检察院批

准逮捕
、

侦查
、

起诉
。

法院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

在开庭前进行审查
,

对案情清楚
、

证据材料完备的
,

即予受理 ;主要情节清楚
、

证据充分而次要情节不清的
,

受理后
,

要求检察

院补充侦查 ;主要情节不清
、

证据不足的
,

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

不能构成犯罪的
,

裁定驳

回起诉或由检察院撤回起诉
。
同时检察院发现法院判处不 当或错判案件

,

也按照上诉程

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
,

法院经提审或再审如发现确有错误
,

便进行改判
。
一

九五五年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全部刑事案件中
,

经过法院裁定不交付

审判或发还补充侦查
,

或经法院宣判无罪的案件约有百分之三
。

另据河北
、

山东
、

山西
、

上

海
、

北京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材料
,

一九五五年 内检察机关按服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

序对法院判决提出抗诉的案件
。

止乌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由法院改判纠正
。

_

!上次
,

严格执

行宪法和 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程序
。

根据人 民法院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
,

人

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

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

审判活动除涉及国家机密
、

个人
了



阴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外
,

都公开审判
。

开庭审判时允许当事人和本案有关的人到

庭申诉和辩护
,

给予被告人以辩护权
。

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有利害关系的审判员
、

检察

员的回避制度
。

实行合议庭
、

审判委员会等集体领导审判的制度
,

以保证案件的正确审

判
。 ’

董必武同志指出
:
人民陪审员

,

能把人 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法律意识
、

道德观念反映

到法院里来
。

公开审判才能使审理过程得到群众的监督
。

辩护制度能使案件真象更易发

现
。

审判合议制
,

能发挥审判员和陪审员的集体智慧
,

保证审判更能客观和全面
。

上诉是

纠正判决错误的重要关键
。

审判程序是要调节审判过程中的各项活动
,

以保证判决的正

确而又尽可能地迅速
。

其三
,

执行了审判监督制度
。

在法院系统执行了各级人民法院院

长对本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

最高人 民法院对全国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和上级人民法

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

这种审判监督程序
,

是纠正已经发生效力的错误判

决和裁定的法律程序
。

它是我国人民法院长期以来防止和纠正错判经验的总结
,

充分体

现了人民法院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

以及实事求是的作风
。

审判工作监

督制度对于保证办案妥当或者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案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

一九五五年

第一季度全国各地区高级和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的上诉
、

抗诉的反革命案件中发回更审的

不下于百分之四十
,

改判减刑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

改判无罪的占百分之三左右
。

此外
,

还

广泛地采用抽查案件
、

总结经验的办法
,

以总结的经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

这

些作法不仅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错误
,

而且提高了审判工作人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法律

科学知识
,

对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
,

有着积极的作用
。

此外
,

为了使司法工作更好地为经

济建设服务
,

并尽可能地便利群众
,

减少犯罪和纠纷
,

在组织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如

在铁路运输
、

水上运输部门设立专门法院
,

最高人民法院设铁路
、

水上运输审判庭
,

各省
、

市设经济建设保护庭 (组 )等
,

并设立公证机构
、

法律顾问处
、

下乡就审的巡回法庭
、

街道调

解委员会
,

在重点大型厂矿还试办了同志审判会等
。

董必武同志指出 : “ 这些组织
,

吸收了

成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国家的司法活动
,

便利于为人民群众排难解纷
,

团结生

产
。 …对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

,

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

以

及对法院本身提高审判质量和政策观点
,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

气第 1 05 页 )董必武同志在坚

持执行各项法律制度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创造性的尝试和取得的成就
,

实际上为实现
“

有

法必依
” , “

执法必严
” ,

从客观上做出了行之有效的保证
。

董必武同志也很重视对法律工作者的培养教育和司法队伍的建设
。

他认为: “
加强培

养法律工作的干部
,

是我们党领导法律思想工作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厂(第 93 页 )一九五三

年在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
,

董必武同志在谈到必须加强人民司法工作时指出 :人民司法

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
,

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
,

尽可能采取最便利于人

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解决的问题
。

这就要求法律工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
、

思想
、

业务水平
。
否则

,

即使有完备的法制
,

有人民法院这个武器
,

如果没有站稳人民立场
,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来掌握这个武器
,

不但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

保护人民
,

相反地
,

甚至

帮助反革命分子残害人民
。

全国解放以后
,

过去参加革命队伍又学过法律的人
,

绝大部分

都担负了行政工作或党务工作
,

只有少数人在政法部门工作
,

而且又忙于 日常事务 ; 另外

就是接收了一批旧的法律工作者
、

司法人员
、

律师等
,

而这些人背的包袱很重
,

在当时又没

有更多和更有效的办法帮助他们学 习和工作
,

以致使他们可能起的一部分积极作川和力

量没有全部动员起来
。
司法队伍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

、

政治不纯和思想不纯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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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五二年在策必武同志的亲自主持下
,

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
,

使我国的司法工作踏上了新

的一步
。

在解决了组织不纯
、

政治不纯的基础上
,
董必武同志又及时提出了继续提高司法

人员的思想
、

业务水平的任务
,

要求司法干部既
“
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

,

又要学习时事

政策
,

还要学 习业务
,

看起来是相当麻烦的
,

但是
,

没有这样的学习
,

要想把工作搞好
,

把自

己提高
,

是不大可能的
。

气第 63 页 )在培养司法干部的途径上
,

董必武同志提出: 一是办

政法干校
,

训练在职政法干部 ;二是加强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的法律系
。

董必武同志还特

别强调
: “

在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当中
,

有一部分人是必须懂得法律的
,

特别是民

政
、

公安
、

法院
、

检察
、

监察这几个部门
,

非要懂得法律不可
。

气第 9 5 页 )此外
,

董必武同志

还提出宪法规定人民有辩护权
,

这就需要有律师
,

办公证处要公证人
,

还有法医
、

监狱管理

人员等
,

都应该是懂得法律的人
。
董必武同志还指出

: “

光靠高级政法院校是不能满足我

们的要求的
,

我们除加强高级政法院校外
,

需要办些 中级政法学校
。

全国所有中等学校将

来都要有宪法讲师
” , “

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团体必须要成立法律室或聘请法律顾间
。

,’( 第 96

页 )只有建设这样一支坚强的司法队伍
,

才能掌握好人民司法这个武器
,

做到
“
执法必严

” ,

“

违法必究
” ,

既不冤枉一个好人
,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

董必武同志对法律学会的建立
,

法

学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
,

法律出版社的筹办
,

都曾亲自过问
,

督促检查
。

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

是加强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
。

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

想
,

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
,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

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对一切反

动的法律存在着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
,

解放后劳动人民取得了政权
,

为了建立革命秩

序按照自己的革命意志制定了法律制度
,

就必须改变对法律不信任的态度
,

才能做到信

法
、

守法
。
因此必须大力开展对法制的宣传教育

。

董必武同志指出 : 必须使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合法
、

什么是违法
,

只有严格遵守国家法制才能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
,

只有这样才

能使我们的法制切实地贯彻执行
。

董必武同志还明确地提出
,

教育人 民守法
,

首先就要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守法
。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
,

因此共产党员必须以身作则
,

对国家

法律的严肃性有充分的理解
。

并尖锐地指出
: “
一个严重的间题

,

就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不遵守的现象
,

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

服
,

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
。 ”

(第 132 页 )有些干部居功 自傲
,

不把国家的法

律
、

法令放在眼里
,

以为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
,

似乎 自己可以不遵守
,

违了法也不要紧
。

董必武同志严肃地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
,

指出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些党员
、

干部对国家法制

还缺乏正确认识
,

同时也缺乏一些必须的法律知识
。

这同我们国家机关对法制宣传教育

做得不够也有很大关系
。

因此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
,

就是要大

力开展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
。

并指出
: “
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

,

使党员同志知道国法

和党纪 同样是必须遵守的
,

不可违反的
,

遵守国法是遵守党纪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

违反国

法就是违反了党纪
。

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
。

叹第 1 37 一 138 页 )同时指出
,

必须在

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关于法律的宣传教育
,

在社会上培养守法的风尚
,

造成一种人人守

法的新风气
。

董必武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关于法的理论的深刻阐述
、

正确运用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创造性的发挥
,

为我们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

样
。

在老一辈的七产阶级革命家中
,

董老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的楷模之一
,

他的许多著作
、

言论和实践经验
,

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是留给革命后代的



宝贵遗产
。

我们纪念董必武同志
,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捞样
,

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
,

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万众一心
,

自觉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做出贡献
。

召心月心月心门电召. 召心碗心月. 召心召劝召心姻细闷目闷随月 . 司劝月勺门. 门劝扭必肠州翻曰肠月心刃. 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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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但建国以来
,

我国政法界中有的同志
,

对社会主义阶段犯罪根源问题
,

曾经存在过错

误的看法
。

一种观点
,

即曾经受到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的影响和千扰

,

他们认为
: 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

又产生各种

犯罪
,

这 当然是极端荒谬的
。

另一种观点
,

就是
“
左

.
的法律虚无主义

,

这种观点认为
:
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也
“
存在着剥削

” ,

因而它也产生各种犯罪行为
。

他们并且曾经顽固地坚持这

种看法
,

对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产生犯罪的正确观点
,

在文化大革命前
,

就和对待

法律有无继承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问题一样
,

一块大肆挞伐
,

任意诬之为
“
修正 主

义 J, 、

右倾错误等等
,

这种
“
左

a,
的错误观点

,

乃是整个
“
左

”
倾思潮在政法战线这个侧面的具

体反映
。

还有一种观点
,

就是在近两年来
,

我国法学界有的同志
,

把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犯

罪根源的认识
,

和林彪
、 “ 四人帮

”
的反革命复辟

、

破坏活动截然分开
,

把林彪
、 “ 四人帮

” 的

反革命实践仅仅看成是孤立的政治事件
, .

而不去研究他们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

源
,

也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实践已经客观和必然地成为当前新的各种犯

罪的总根源
,

因而对当前一些新的犯罪的出现
,

而不能自解
,

手足无措
,

甚至陷人唯心主义

怀疑论和
“
超阶级

”
的人性论的泥坑

。

这是值得注意的
。

现在
,

我们对林彪
、 “ 四人帮

” 的极左流毒的影响必须进一步肃清 ; 对法律虚无主义的

残余观点必须认真批判 ; 对当前出现的若干错误观点
,

也要通过学习讨论提高认识水平
,

尽可能地取得观点上的一致
。

只有这样
,

才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
,

进而有利于四个

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

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

警


